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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ILL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INTEGRITY 

Shen Yongfu 

Abstract: During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integr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both social integrity system and personal 
integrity. Rooted in traditional economic society and national culture, 
Confucian integrity ethics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integrity and self-discipline, harmoniz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fostering national spirits. Confucian integrity ethics ha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ll. We can overview Confucian integrity spirits 
in four aspects: analysis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under the 
concept of a Confucian integrity of free will; revealing the Confucian 
ideology of faith and will power; analysis of Confucian ideology of faith 
and the will to act; exploring ways of will cultivation of Confucian 
integrity. These four aspects can provide essential clues for us to discuss 
the inherent basis and quality of Confucian integrity ethics and to inherit 
Confucian integrity ethics in a critical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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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章 

论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之维 

沈永福 

[内容提要] 当代我国诚信建设既要重视社会诚信的他律建设，又要
重视个体诚信的自律养成。植根于传统经济社会和民族文化的儒家
诚信伦理，在培植个体诚信自律、调谐社会关系及涵育民族精神等
方面曾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对于今天社会诚信建设尤其是个体诚
信修养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传统儒家诚信具有强烈的意志特征，
通过剖析天人合一观念下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揭示儒家诚信的意
志动力，分析儒家诚信的意志行为，探寻儒家诚信的意志修养路径，
我们大可概观儒家诚信的意志精神，为我们探讨传统儒家诚信的内
在根据和品质，批判继承儒家诚信思想提供必要的线索。 

关键词：儒家诚信；意志；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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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与认识、情感、信念等一起构成道德的内在心理结构，而
且意志是道德心理向道德行为、道德品质转化的关键环节和要素。
意志是个体德性的基础，个体德性也必然彰显意志的力量。传统儒
家诚信蕴含着极其强烈的意志精神，服膺于“天人合一”观念，诚信
主体具有鲜明的意志自由，执着于“诚”的价值，诚信主体获得不竭
的意志动力，忠诚于“内诚外信”的要求，诚信主体表现出坚毅的意
志行为，遵循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路径，诚信主体实现自我的意
志修养。从意志维度探讨传统儒家诚信，有利于我们深入解析传统
诚信伦理的内在本质和作用方式，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汲取儒家诚信
思想的价值性资源。 

38.1 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 

诚信从何而来？诚信是他律的社会规范还是自律的德性要求？
诚信主体的行为是被决定的还是自由自觉的？对此等问题的解答必
然要涉及诚信思想的形而上学问题——意志是否自由。在西方学者
看来，意志是钩联道德行为与道德责任的必要纽带，没有意志自由
[1]，181 人们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无所谓道德之论。一
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自由和必然问题上，持有宿命
论倾向，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控制，忽视个体的感性欲望和意志自
愿，个人的意志总体上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认为儒家伦理中没有意
志自由。 182 实际上，这一看法失之偏颇，儒家自孔子以降，在强
调知命，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同时，许多思想家都肯定人具有独立的
道德意志，肯定道德意志的积极作用，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 

                                                           
181
 所谓意志自由是指意志摆脱外在约束的能力和状态,即人们正确地认识

外在的客观必然性和自我选择和决定的能力.西方历来有意志自由论和决

定论之争，且这种之论贯穿西方伦理思想史直至今日. 
182
 [法]弗郎索瓦·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

译，北大出版社，2002 年，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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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诚信思想中的意志自由观念是以“天人合一”为其形而上学基
础和逻辑出发点。儒家认为诚信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天道的自
然法则与人道的当然之责的合一。从儒家“诚”之范畴内涵我们大体
可以得知。“诚”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具有形上性质，孟子说：“诚者天
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中庸》中说“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诚者，物
之始终，不诚无物。”宋儒更是将“诚”之范畴作了极大的发挥，将诚
与道、诚与理、诚与性打通，认为诚既是天之道，亦是人之性。宋
儒皆言天道本诚，诚是天道的本真状态并成己成物，人道即性，诚
是人性之本原。 

出于对天道的感应，儒家没有形成西方的“天人相分”与“上帝存
在”的逻辑思维和道德理念，而是将诚信的意志自觉和对天道的虔
敬统一起来，形成儒家独特的意志自由观念。孔子肯定人有独立的
意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每个人
都是自我道德上的主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
渊》)。作为“仁”统摄之德目的“信”（诚信），孔子认为亦是人的意
志的自由选择。孔子指出君子应该“谨而信”，赞许“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 
孟子比孔子更明确强调意志的自觉能动性，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
舜”（《孟子·告子下》），“存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人
是愿意而且可能“思诚”以致成贤成圣，把人的道德意志能动性提到
一个很高的地位，从而对普通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荀
子也充分肯定了个体诚信的意志自由与自觉。他说：“心者形之君
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
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使墨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
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
自见。”（《荀子·解蔽》）荀子讲心对身的主宰作用，主要是意志、
情感的主宰作用，这里的神明之主即自主的意志。所谓“自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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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夺”、“自取”、“自行”、“自止”，就是讲意志的自由选择。
“心容其择也”，也是说意志具有选择的作用。“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
《中庸》讲“诚者，自诚也”。张载言“诚，善于心之谓信，(《张子
正蒙·中正》)。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更是强调良心的自觉自为，诚
信就在于良心之“磨镜去垢”之后的澄明。 

 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高扬了人的道德自觉和担当精神，使得传
统诚信具有鲜明的德性伦理的特征。借助于天人合一观念，儒家诚
信获得了形上支持而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人们对于诚信的人道规
范天然具有一种敬畏感，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历史条件下，通过借
助天的权威甚至神秘性，人们的诚信观念确实较为容易确立，亦是
不争之实。 183 但我们也要看到其理论的缺陷与历史的局限性，一
方面，由于看不到诚信产生的社会历史本质，在诚信的来源问题上，
由天道直接引出人道，从而不可避免地将必然与当然、自然与社会、
事实与价值混为一体，把“人道”这个人们行为的“当然之则”看作是
不可违背的“天命”、“天理”之必然，陷入了道德宿命论，具有唯心
主义的倾向，是极其不可靠和虚幻的。另一方面，儒家诚信的意志
自由并非没有限度，其限度就在于诚信的指向及局限，“诚”受制于
“礼”，“信”受制于“义”，传统“礼”、“义”的时代局限直接影响和决定
诚信意志的广度与深度。 

38.2 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动力 

儒家诚信除了获得天道的支持，还需要有心灵的自觉，需要有
自我心理的认同和意志驱动，而这个心理认同和意志驱动的力量就
是心性之真诚。儒家在天道观的关照下，打通了天道的实有到人道

                                                           
183
 沈永福：“论传统儒家诚信的内在根据”，《道德与文明》，2011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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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有的关系，又通过人性论和心性论的解释，使诚信获得了主体
的认同与连绵动力。 

认识诚信的意志动力，需要作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诚信自我
价值何在？二是诚信能否获得主体的认同？  

儒家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除了借助天道观的支持，需要通过
对“诚”与“信”的解释，揭示诚信的内在之德性。在儒家思想中，“诚”
是兼具道德的“知”、“情”、“意”、“信”等现代内涵的词（在宋明理学
那里甚至具有本体论的色彩），尤其具有强烈的意志意蕴。朱子说：
“诚者，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
无自欺也。”（《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诚者乃“开心见
性，无所隐伏”，指的是作为人的一种真实的内心状态和品质，表
现为个人自身的品行、品德、修养、情操，它是道德的、内在的。
而“信”本意指人所说的话、许下的诺言和誓言等，表现为对某种允
诺、信念、原则等发自内心的忠诚。儒家认为诚是百善之基，一切
真正的道德行为都是出于真诚，有诚才有德。184 宋儒周敦颐对“诚”
“信”关系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周
子通书·诚下》）。“诚”为五常之一的“信”的本原和内在根据。“诚”
即内在的精神气度，“信”即外在的行为表现，无诚即无信，无信未
必无诚。只有出于真诚，才能形成德性之知、情、意、信、和行，
形成道德习惯，养成道德品质。诚信的本质力量就在于诚，诚乃是
诚信之德形成、增进的内在保证和驱动力,诚也是其他各种德性的
基础。正如朱熹所言：“如播种相似，须是实有种子下在泥中，方
会日日见发生。若把个空壳下在里面，如何会发生？”“若不实，却
自无根了，如何会进？”(《朱子语类》卷六十四)儒家将诚信与“善”
紧密相连，注重其诚信的道德实质，而不是仅仅注重于诚信的外在
形式要求。儒家诚信就是真诚于心，信于道义，强调对自己真实本
                                                           
184
 张锡勤：“中国古代诚信思想浅析”，《道德与文明》，200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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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忠诚，对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高度自觉性和
一往无前的坚定性。这与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基础上的契约诚信、
功利诚信与宗教诚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论是否有外在规则他律
（法律）的强制约束、是否有功利性的后果和是否有超越性的上帝
存在为基础，而仅仅出于对道义的认同去实施行为，因而具有相对
的纯粹性和自律性。 

个体心灵如何能认识“诚”并接受它呢？儒家借助心性关系来说明
这个问题。心性论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和最终落脚点，它强调心统性
情。儒家所言的心不仅指人的思维器官，而且具有道德内涵，即指
道德意识、道德思维和道德修养之意。儒家不离“心”谈“性”与“诚”。
孟子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理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心是
性的根源，而心是思的主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
得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那里，诚虽是天生就落根于心
的，但由于人心有利欲之求，诚心能被蒙蔽而放失，故要发挥心的
思虑功能，“求其放心”，觉悟到天道之诚而使德性澄明。荀子虽然
认为人性本恶，但他亦认为“心生而有知”，能知社会“义理”，从而
规范自我言行，并且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论及“心”与“诚”的关系：“养
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荀子·不苟》）。宋明理学均认
为“诚”存在于“心”中，但心对“诚”的认识因理学各派观点不同而存在
分歧。程朱理学认为“心包万理”，“性”即“理”，义理是心的认识对象，
但也承认心外有理，故主张“道问学”、“格物致知”，同时亦不反对
“尊德性”、“自我体认”。陆王心学认为“心外无理”，心即是理，心对
理的认识即是心的自我体认，无需外求，从而将“诚”与心、性、理
完全等同起来，诚为心之本体，心对诚的认识就是“自家之体认工
夫”。张载、王夫之气本派认为“心”与“诚”并非本体的同一关系，而
是认知与被认知的关系，“诚”在他们那里是没有超越性的本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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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认识论意义，“诚”被视作为一种心理的意识如情感、意志、
信念等的合集。 

当存在于心中之“诚”被人“心”所认识， 转化为人的自觉意识之后，
诚信观念才真正树立，但这种诚信还没有表现出现实性， 因为意
志还没有对主体的情感、行为发挥作用，还没有呈现诚信的外在载
体。185  诚信观念的发用还有赖于“心”主宰功能的发挥，一是“心”从
积极方面的扬善并“择善而固执之”，二是“心”从消极方面止恶并“见
不贤而去之”。“诚”的意志通过诚己、信人、欲人信、使人信等几个
环节的交融，从而完成完整的诚信运行过程，至此，个体诚信实现
了内城外信的历程而获得圆融。 

儒家正是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由于真诚心性的缺失导致社会礼崩
乐坏、伪善盛行之流弊，极力倡导真诚无欺，以诚统信，应当说是
抓住了诚信道德建设的根本和关键，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
践价值。 186 但我们应认识到儒家把诚信视为一种自我的德性，其
重心在“己”，而不在人，重主体之“诚”轻他人之“信”，强调自律却忽
视了他律，过于依赖人的内心信念，缺少必要的外在利益制约力量，
缺乏坚强有力的诚信制度的保障。 

38.3 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行为 

在儒家看来，个体诚信的意志品格既是内在的意志自觉与良善，
亦是外在行为的自律和持久，“内诚于己，外信于人”，“诚”的内在
的意志精神气度，必然体现为外在的“信”的意志行为。 

学者陈劲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人诚信心理结构及其特征》中将
儒家诚信心理结构划分为正性取向和负性取向，其中正性取向有 5

                                                           
185
 鲁芳：《道德的心灵之根》，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 66

页。 
186
 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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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即义、敬、真、仁、勇；负性取向有 4 个维度，即虚滑、
欺诈、轻妄、奸狡。对应“义”之意志行为有“坚贞、强毅、披肝沥胆、
守信、执着、刚直、有始有终、舍生取义、高义薄云”等，对应“敬”
之意志行为有“稳重、踏实、本分、敦厚、认真、恳切、温良、从
善如流、开诚布公”等，对应“真”之意志行为有“正直、诚实、光明
磊落、坦荡、耿直”等，对应“仁”之意志行为有“内恕、豪爽、慷慨、
心心相印”，对应“勇”之意志行为有“面折廷谏、铁面无私、理直气
壮、直言无讳、敢作敢为、勇、不卑不亢、乃心王室”等；负性取
向的虚滑、欺诈、轻妄、奸狡即是道德意志的无力或意志取向的偏
离正道所致，每个取向都有相应的行为表现。 187 这种划分让我们
对儒家诚信的意志内涵与表现有了整体的了解。 

从儒家的理论和其生活世界中，我们可以得出儒家诚信行为在
意志维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内在“诚”德的引领和内外一致。王夫
之说:“有不诚,则乍勇于为而必息矣。”(《诚明篇》,《张子正蒙注》
卷三)缺乏“诚”的勇敢，行为最终难免要偃旗息鼓，悄无声息。如前
所述，诚德是 “义”、“真”、“虔”、“仁”、“勇”等众德之门，“舍生取义”
是因为有道义的根基，“本分敦厚”是因为有虔敬的心理，“光明磊落”
是因为有“真诚”的底蕴，“豪爽慷慨”是因为有“仁爱”的关照，“直言
无讳”是因为有“勇气”的支撑；诚信需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做到内
在与外在的协同。对此，《吕氏春秋》中有经典的解释：“非辞无
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
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
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吕氏春
秋·淫辞》)二是行为“恒久”的努力。诚信即“至诚无息”，具有坚持性
的品格。唐孔颖达说：“以行之一长久，能成就于物，此谓至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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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劲：“中国人诚信心理结构及其特征”，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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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也。”（《十三经注疏·中庸》）可见,诚的德性就在于它的连绵不
断,如果不能做到持之以恒,就谈不上具有诚的德性。188 大凡虚滑、
欺诈、轻妄、奸狡的行为，有可能蒙蔽众人一时的眼目，亦有可能
蒙蔽一人永久的耳目，但不可能蒙蔽所有人永久的耳目。三是行为
勇于应对困难、恶逆的环境和条件。意志因困难恶逆而生，亦因困
难恶逆而显。儒家诚信的意志品格因其勇于面对艰难困苦、逆境危
险的环境或条件而彰显其魅力。在困顿环境中始终诚信如一，如
“蔡勉旅坚还亡友财” 、“阮湘圃耻得不义财”；在守信与利益冲突面
前坚重信守诺，如“杨继宗要廉不要钱”、“曾子舆杀猪教子”、“辞曹
操关羽千里奔刘备”；在遭受挫折和逆境中守信如初，如“杖汉节苏
武牧羊”、“宋弘富不易槽糠”；在危险的境况中勇守诚信的道义，如
“晋董狐书法不隐”、“高攀龙视死如归”、“陈小官不附和王申”、“铁
面无私包文正”。189 正是诚信的行为成就了古圣先贤的德性和境界。 

我们在看到儒家诚信行为内蕴和外显的意志力量时，不得不慨
叹其德性伦理的崇高和伟岸，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其历史局
限性，认识到其标之过高的诚信伦理要求对普通民众的悬隔，认识
到其单向的诚信义务而无平等互通的角色定位，认识到其纯粹的诚
信义务而无权利的保障，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要剔除其时代的糟
粕而创新发展其合理的价值内涵。 

38.4 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修养 

儒家诚信修养方法极具特色，重视意志方面的心性纯化和实践
磨砺。儒家个体诚信的心性修养，即从个体修身的源头“正心”、“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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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芳：“论儒家‘诚’与德性的关系”，《伦理学研究》，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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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阶段就着手，纯粹、凝炼、强化诚信良善的意志动机，夯实诚
信的内在根基。 

《大学》是儒家典籍中较早系统论述诚信修养思想的作品，提
出了许多包括诚信修养的修养方法，如“正心”、“诚意”、“慎独”等。
“正心”是儒家进行道德修养的起始阶段，“所谓修其身在正其心者，
身有所忿忮，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
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礼记·大学》）在儒
家看来，“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动机，就是增强、扩充自己善的欲
望和感情而减弱或摒弃自己的恶的欲望和感情。而心之正，即是诚，
即是信。如何做到正心，儒家提出了各种方法。孔子强调要“志于
学”、“志于仁”、“志于道”，这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正心，又提出“克
己”、“修己”、“正身”去克服那些不正当的道德动机，这是从消极的
方面去正心。孟子提出要志在仁义、志在圣贤，要“不动心”，要养
“大男”，树立坚定而正确的道德信念，不要因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动
摇自己的信念。朱熹提出了“省身克已”的诚信意志锻炼说，他主张
关起门来，按曾参“吾日三省吾心”的方法，“专用心于内”。 

“诚意”即包括诚信道德意志的修养和集中，就是自觉地把意志集
中到高尚的诚信目标上来，使自己的意志诚实而无欺，不虚伪，不
受恶、邪所染。也就是使诚信意志按其本然的状态得以发生、发展，
这样就能到达诚信的意志纯一之境。《大学》解释“所谓诚其意者，
毋自欺也。”朱熹在解释《大学》时指出“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
剪落以诚其意”。朱子解释说：“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
欺也。”（《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这是对“意”和“诚意”
的一个经典性的解释，后来的儒家包括王阳明，都同意并接受了这
一解释。如何做到“诚意”？周敦颐强调“主静”、“无欲”，陆九渊主张
“发明本心”、“剥落”物欲，张载提出“尽性以至于穷理”（自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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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理以至于尽性”（自明诚），程颐重视“敬义夹持”、“格物致知”，
朱熹突出“居敬穷理”，王阳明高扬“致良知”、“尊德性”。 

儒家“诚意”还开出了别开生面的“慎独”工夫。“慎独”的要义在于
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制，不以外在因素作为自己践履道德的根据，
它是在“不睹”、“不闻”、“莫见”、“莫显”的独处情境下，在“隐”和“微”
上下功夫。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就能做到“表里内外、
精粗隐微”、人前人后、明处暗中始终如一。如何做到慎独呢？
《礼记·大学》云：“所谓诫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
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
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拼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之，如见其肺
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
里谈到要修身养性，提高自己道德水平，就不应自欺，而应尽力让
自己如同讨厌恶臭一样，从内心讨厌恶，如同喜欢美色那样追求善。
应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应只是做给外人看。可以说，“慎独”
充分体现了诚信道德意志的自制性特征，是具有诚信之人自觉的道
德实践，它不仅是通过极其严格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增强道德
意志、升华道德信念的一种方法，又是一个人在社会现实中将自我
需要同社会要求统一起来，凭借道德意志的力量来践行道德信念，
养成一以贯之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 

把诚信意志修养寓于丰富的生活实践活动之中，把外在的社会
规范和道德要求凝炼成坚定的道德认知和意志自觉，是儒家诚信思
想的一个优良传统和特色。躬行践履是传统儒家极为重视的诚信修
养方法。“躬行”即身体力行，亲历亲为。中国的传统伦理学家无不
强调“躬行践履”，以“躬行践履”作为诚信修养的最重要途径。儒家
从孔子肇始就很重视个人的笃行，他教导人们要“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里仁》），认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同上）
他看不起“巧言令色”之人，认为他们“鲜矣仁”。孟子在提出“尽心知
性知天”的理性运作的同时，又提出“存心养性事天”的实践功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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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终落在“存心养性事天”的道德实践上。荀子也是重行主义者，
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
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
效》）这是对于行的重要性的最明确的说明。《中庸》之“诚”重笃
行，宋明理学更是强调在实践中培养诚信道德，在实践中磨砺诚信
意志品格。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虽然在“尊德性”与“道问学”方面存
在根本分歧。但是在对“由实践而形成德性”的认识方面却又相同的
看法。朱熹重视道德、道德意志修养的“道问学”，但并不忽视“尊德
性”，始终坚持认为“论轻重，则行为重”，“《书》曰：‘知之非艰，
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
（《语类》卷十三）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明确地把
实践提到第一位，并作出了理论性的总结。“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
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传习录》上） 王夫之在诚信修
养的路径方面作出了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回答，他说“心志专一，
意气就随之而动，而后可德成。故学、问、思、辨、行五者的关系，
以 “笃行” 为 “第一不容缓”、“必以践履为主” (《读四书大全说》卷
六)。190 

儒家诚信的意志修养方法对传统社会个体诚信德性的养成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仍极具时代价值。 

                         原文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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